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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乡县文化和旅游局

金乡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金乡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金乡县分公司
金文旅字〔2023〕23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建设

管理的通知

县直有关部门、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山东省广播电视局、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山

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专项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

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（鲁

广电发[2022]1 号），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济宁市行政

审批服务局、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

公司济宁市分公司联合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有线电视网

络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

责任制，巩固党委政府宣传主阵地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有线电视网络是国家重要信息网络基础设施。《广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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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电视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28 号）第二十三条规定：“区

域性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

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和管理。同一行政区域内只能设立一个

区域性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。”县相关部门、单位要进一步

加强我县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的住宅建筑、商住楼等有线电视

专属网络设施建设管理，实现有线电视网络工程配套设施与

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、同步投入使用。

二、建设单位要按照《有线电视网络工程设计标准》

(GB/T50200-2018)进行方案设计、施工图设计，接入分配网

部分设计到户，施工图审机构加强对设计文件的技术性审查。

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金乡县分公司应积极配合好方

案设计、图纸设计、技术性审查等工作。

三、建设单位要按照《有线电视网络工程施工与验收标

准》(GB/T51265-2018)等相关规定组织施工，切实推动有线

电视网络工程配套设施“同步施工”。县文化和旅游局负责

行业监督管理，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、县行政审批局密切配合，指导规划设计、施工、建设等

单位按照相关标准进行建设，确保有线电视网络工程配套设

施建设质量。同时，加大联合监督检查力度，切实推动有线

电视网络工程配套设施建设。

四、优化网上报装和联合验收流程。有线电视网络设施

报装和验收参照《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水电气暖讯联合报装

流程再造实施方案》（济建审改字[2021]8 号）文件实施，实

行一网办理、一窗受理、一张表单、联合踏勘、联合验收。

建设单位在编制竣工验收报告时应当完成有线电视网络工

程配套设施建设，且由专营单位出具验收意见，确保与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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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“同步验收，同步投入使用”。

五、各有关单位、各房地产开发企业、小区物业服务企

业应积极配合有线电视专属网络设施建设，不得以任何理由

拒绝、阻碍或收取费用。各建设单位在工程施工或老旧小区

改造时，对可能影响有线电视专属网络安全传输的 ，应提前

告知有线电视网络运营机构，并依据现场情况制定保护措施。

迁改建工作应当坚持先建设后拆除原则，避免有线电视信号

中断。在迁改建过程中给有线电视专属网络造成损失的，按

有关规定予以补偿。

金乡县文化和旅游局 金乡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金乡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金乡县分公司

2023 年 6 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